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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B7_E6_B1_BD_E8_c27_3241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 第60号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经2003年9月28日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2004年1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委务会，2004年2月23日海关总署署务会和2004年3月12日

商务部部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0月1日实行。

本规定首先从M1类车辆（驾驶员座位在内，座位数不超过9

座的载客车辆）开始实施，其他车辆的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

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李长江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 马凯 商务部 薄西来 海关总署署长 牟新生 二00四

年 三月十二日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事项的管理，消除缺陷汽

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

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 从事汽车产品生产、进口、销售、租赁、修理活动的

，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汽车产品的制造商（进口商）对其生

产（进口）的缺陷汽车产品依本规定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

消除缺陷的费用和必要的运输费；汽车产品的销售商、租赁

商、修理商应当协助制造商履行召回义务。 第四条 售出的汽

车产品存在本规定所称缺陷时，制造商应按照本规定中主动

召回或指令召回程序的要求，组织实施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



。 国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汽车产业管理要求，按照汽车产

品种类分步骤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国家鼓励汽车产

品制造商参照本办法规定，对缺陷以外的其他汽车产品质量

等问题，开展召回活动。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汽车产品，指按

照国家标准规定，用于载运人员、货物，由动力驱动或者被

牵引的道路车辆。 本规定所称缺陷，是指由于设计、制造等

方面的原因而在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

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者

不符合有关汽车安全的国家标准的情形。 本规定所称制造商

，指在中国境内注册，制造、组装汽车产品并以其名义颁发

产品合格证的企业，以及将制造、组装的汽车产品已经销售

到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 本规定所称进口商，指从境外进口

汽车产品到中国境内的企业。进口商视同为汽车产品制造商

。 本规定所称销售商，指销售汽车产品，并收取货款、开具

发票的企业。 本规定所称租赁商，指提供汽车产品为他人使

用，收取租金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本规定所称修理

商，指为汽车产品提供维护、修理服务的企业和个人。 本规

定所称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租赁商、修理商，统称经

营者。 本规定所称车主，是指不以转售为目的，依法享有汽

车产品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本规

定所称召回，指按照本规定要求的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

造商（包括进口商，下同）选择修理、更换、收回等方式消

除其产品可能引起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缺陷的过程。 第二

章 缺陷汽车召回的管理 第六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以下称主管部门） 负责全国缺陷汽车召回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国务院有关部



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主管部门开展缺陷汽车召回的有

关管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

直属检验检疫机构（以上称地方管理机构）负责组织本行政

区域内缺陷汽车召回的监督工作。 第七条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的期限，整车为自交付第一个车主起，至汽车制造商明示的

安全使用期止；汽车制造商未明示安全使用期的，或明示的

安全使用期不满10年的，自销售商将汽车产品交付第一个车

主之日起10年止。 汽车产品安全性零部件中的易损件，明示

的使用期限为其召回时限；汽车轮胎的召回期限为自交付第

一个车主之日起3年止。 第八条 判断汽车产品的缺陷包括以

下原则： （一）经检验机构检验安全性能存在不符合有关汽

车安全的技术法规和国家标准的； （二）因设计、制造上的

缺陷已给车主或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 （三）虽未造

成车主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但经检测、实验和论证，在

特定条件下缺陷仍可能引发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第九条 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按照制造商主动召回和主管部门指令召回两种

程序的规定进行。 制造商自行发现，或者通过企业内部的信

息系统，或者通过销售商、修理商和车主等相关各方关于其

汽车产品缺陷的报告和投诉，或者通过主管部门的有关通知

等方式获知缺陷存在，可以将召回计划在主管部门备案后，

按照本规定中主动召回程序的规定，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 制造商获知缺陷存在而未采取主动召回行动的，或者制造

商故意隐瞒产品缺陷的，或者以不当方式处理产品缺陷的，

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制造商按照指令召回程序的规定进行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